
编前语：
十一月即将结束了，不知大家“11.11”

购买的商品到手了吗？在各种营销宣传的
攻势下，商家们把“光棍节”硬是变成了购
物节。每年的“11.11”活动更是一次又一次
点爆了我们的“购物欲”，打折、降价、赠送、
限抢……各种活动让人眼花缭乱。

然而“11.11”期间，手机里最热闹的不
是各种购物 APP，而是手机短信的提示声
——“曾经在店里购过物的老顾客，有折扣
券相送！有搜索和关注过本店产品，我们
正好有减免活动！从没在店里消费过的新
人，本店对新顾客有礼品赠送……”各种

“11.11”的促销短信扑面而来，几天下来就
能让短信提示上的小红标变成

“99+”。
“11.11”采购的商品已陆续

送达买家，但今年的购物狂欢仍未结束。
从“11.11”到“12.12”，再到新年特卖活动，
老百姓的购物行动将一直持续到新年。同
样，促销短信也依然多得让人应接不暇，分
分钟化身垃圾短信堵塞信箱，并会长期持
续地出现在手机中，想要还自己个清静还
得逐条退订，真不知这场信息轰炸何时能
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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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了不想看我们可以选择不看，
但总不能就让这些广告信息一直堆在那
里不管，一条条删除太麻烦，一键全部删
除又怕丢失重要信息，难道我们就没有什
么方法去解决那些“99+”的广告信息吗？

按照《广告法》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以
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以电子信
息方式发送广告的，应当明示发送者的真

实身份和联系方式，并向接收者提供拒绝
继续接收的方式，违反者将被处以5000元
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各大购物平
台的隐私协议中，也都可以找到“根据短
信提示退订或取消商业广告推送”的条
款。

条例是好条例，但想按上述规定实施
略显难度。头一号难题就是广告短信来源
太多太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商家、不同的推
广运营渠道，我们很难逐条进行退订或针
对不合规信息进行费时费力的投诉、起诉
操作。更神的是某些商家故意借着模糊的
提示玩文字游戏。比如“回复 T 即可退
订”，就有可能是在回复“T”“复T”“复T即
可”等不同内容中选择出正确的组合。

显然，广告短信的提供方和接收方所
要承担的成本是不同的。各类商家为争
夺消费者，往往会想尽一切办法触达用
户：一边用大数据搜集、分析消费者的网
络轨迹进行精准推送，一边实施低成本、
广撒网式的短信“轰炸”。顶着最高三万
元的罚款，对某些逐利的商家来说也不过
是相当于把宣传成本上调了 30000 元而
已。

今年的“11.11”，各大网络购物平台成交
量又创历史新高，也再一次为我们展现了网
络交易的巨大能量。网络销售把世界各地
的产品与商人汇聚一堂，让大家可以坐在家
中就尽情地享受买、买、买的乐趣和便利。
同时，为了在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商家们
也是各种营销手段尽显，利用各种渠道将自
己的商品推送到销售者面前。正也因此，从

“11.11”活动的预热期开始，作为我们最常用
的信息终端，手机里的各种APP中，夹杂着
各种购物促销的广告提醒，尤其是智能手机
中虽不常用但也重要的手机短信功能，硬生
生被各种商家广告、产品推销和活动推广给

“挤占”成了热门。
“购物节”前后收到的有关各大电商平

台“11.11”优惠促销活动的广告短信明显增
多，投资理财、商业保险、旅行信息、二手交
易平台的广告信息也跟着一起凑热闹。除
了频繁的广告短信，各种花式弹出的广告
窗口、点“X”没用的APP开屏广告，甚至还
有会“自动”跳转购物平台的“神奇”操作，
各种广告推广招数真是数不胜数。眼瞅着

“11.11”已经结束，这些促销短信是否也跟
着偃旗息鼓，准备歇一歇了呢？答案是：并
没有！广告信息轰炸并不是“11.11”独有
的，一到各种传统节日和“人造节日”，类似
场景就会反复上演，各种广告信息都是本
着“有事没事常联系”的原则，隔三差五地
找借口出现在手机短信中，让消费者们不
堪其扰。

短信大爆炸，信息大轰炸

在网络高速发展的现在，人们对每天被
动接触各种信息早就习以为常。随着大数
据的广泛应用，我们的每一次搜索、浏览、收
藏、购买，都明白今后将经常收到相关的广
告推送，就像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浏览网页时
会各种弹出广告一样。但即便如此，也不意
味着如此频繁的“信息轰炸”是我们应当忍
受的，更何况，这种操作中还暗藏着网络诈
骗风险和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

从手机走入普通百姓生活的时刻开始，

诈骗短信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跟着诞生，不
要直接打开短信里的地址链接已成为防骗
须知，但随着网络的发展，诈骗的方式也跟
着有所升级：促销信息难辨真假，收到的短
信中有自己并未浏览或购买过的商家信息，
甚至还有各种标有“抢红包”“商品退订”

“领优惠券”“砍一刀”“转发免费领”的不明
链接……这些问题信息往往披着看似正常
商家的外壳，让人很难一眼分辩，稍不留心
就被坑。

商家套路多，暗中藏风险

退订太麻烦，维权成本高

国民购买力的提升是国家强盛、社会
进步的体现，从“光棍节”到“11.11”购物
节的转变，不仅让原本普通的“11 月 11
日”变得特殊，更体现了当今我国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网络平台的经营发展本
该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广告轰炸却成了
扰民之举。在违规广告短信推送这一产
业链条上，电商平台、购买服务的商家、法
律意识淡薄的卖家、电信运营商均不能免
责。

广告短信推送包含的风险显而易见，

找到网络平台上违规贩卖个人信息、批量
推送垃圾短信的中介代理也不算很难。
但显然我们目前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并
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相比起大面积推广
带来的商业利润，顶格 3万元的处罚款已
不足以震慑不法者，相关部门除了责令商
家停止违法行为、进行罚款之外，有必要
进一步调查追究其中涉及的个人信息泄
露、网络诈骗等问题。监督管理部门也应
该督促其他责任方，切实履行监督约束职
责，还消费者一片清静空间。

相比起其他手机APP平台上的大面积
推，手机短信的接收是需要知道具体手机
号码的。可以说，手机短信的消息推送是
精确到个人的宣传方式，通过手机短信传
递到我们的广告推广渠道本应是最严格
的，并不是有钱就可以办到的。但事实如
何？传递到我们手机中的广告短信多到可
怕，他们都是通过合理合法方式出现的
吗？显然不是！我们的电话信息是如此容
易就被商家们掌握，并让他们能精准地将
自己的产品推销到我们的手机中，这意味
着我们的私人信息也正被当成商品在看不
见的市场上流通。

短期内大批量垃圾短信、通过虚拟号
码推送、隐藏诈骗链接，按理说电信运营商
早该注意到这些异常，他们是否也应有义

务对这些不法行为进行举报或制止？同
时，作为向我手机投放广告短信的重要渠
道，通信运营商是否能维护我们在通信使
用方面的权益，帮助我们杜绝广告短信的
攻击呢？中国移动工作人员称可以办理

“短信拦截”业务，中国电信工作人员表示
用户可致电客服并根据客服的指导进行相
应的操作设置。一边是商家在通信公司花
钱对消费者进行广告投放，另一边问消费
者向通信公司花钱请不要被广告“光临”。
不维修服务漏洞，纵容广告短信推送，要求
想拒收广告的用户加办一项拦截业务，一
件事可以赚双份钱。看来这笔账电信运营
公司算得很明白，却将抵御广告短信的义
务全然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忽略了用户对
信息的自主选择权。

个人丢信息，运营两面赚

制标兼制本，处罚要够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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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已已过过，，
促销短信轰炸能结束了吗促销短信轰炸能结束了吗？？


